
甘肃省恒瑞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GANSU HENGRUI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甘恒瑞审[2020]第（ ）号
---------------------------------------------------

审 计 报 告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

报表是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

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做出合理的会计

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

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财务报表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

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

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做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

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基本情况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62010068152401X9。登记

证书有效期为 2019 年 3 月 28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法定代表人为：朱泰红，

地址为：兰州市七里河火星街 142 号，业务主管单位为：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业务范围：对智障人士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居家、住宿及社区康复的训练。

四、财务状况

1、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61,035.42

元，其中：货币资金 131,704.65 元，应收款项 22,908.41 元，存货 2,900.00

元，其他流动资产 3,522.36 元。

2、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截止2019年12月31日负债总额为41,071.70

元,其中：应付款项 25,881.70 元,预收账款 14,200.00 元，其他流动负债 990.00

元。

3、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119,963.72 元，其中：非限定性净资产 149,128.07 元，限定性净资产-29,164.35

元。

4、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2019 年度收入 1,162,769.32 元，其中：捐

赠收入 610,817.10 元，提供服务收入 551,588.00 元,其他收入 364.22 元。

5、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2019 年度费用 1,111,994.95 元，其中：业

务活动成本 950,051.67 元，管理费用 161,943.28 元。

五、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财务报表已按照《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了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2019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9年度的

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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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一、基本情况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服务中心）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经兰州市民

间组织管理局批准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62010068152401X9。法定代表人：朱泰红 。

住所：兰州市七里河区火星街 142 号。登记证书有效期限：2019 年 3 月 28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

业务主管单位：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业务范围：对智障人士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居家、住宿及社区康复的训练。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服务中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

映了本服务中心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三、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制度

本服务中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

定。

2、 会计期间

本服务中心以 1月 1日起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 记账本位币

本服务中心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服务中心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 坏账核算办法

本服务中心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直接从

应收账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本服务中心的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



能性极小。

6、 存货核算方法

（1）存货分类：本服务中心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

为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

料、物资、商品等。

（2）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服务中心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

价，发出材料、物资、商品等按移动加权平均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服务中心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服务中心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

的金额内转回。

7、 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

超过 1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计算。

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内)

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 30 年 3.33%

机器设备 10 年 10.00%

运输设备 4 年 25.00%

电子设备 3 年 33.33%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

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8、 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本服务中心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各种

无形资产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具体如下： 软件按 5年摊销



9、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服务中心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0、.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

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

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1、.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

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

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服务中心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社会团体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

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

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

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社会团体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

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四、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现金 人民币 454.42 237.35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05,135.82 131,467.30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计 105,590.24 131,704.65

2、应收账款

（1）应收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8,287.32 18,287.32 22,908.41 22,908.41

2-3 年

3 年以上

合 计 18,287.32 18,287.32 22,908.41 22,908.41

（2）应收账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

时间

欠款

原因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1 个人社保等 18,287.32 100% 22,908.41 100% 2019

2

3

合 计 187，298.70 100% 22,908.41 100% — ——

3、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1,000.00 11,000.00 2,522.36 2,522.36

2-3 年 1,000.00 1,000.00

3 年以上

合 计 11,000.00 0.00 11,000.00 3,522.36 0.00 3,522.36

（2）其他应收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

时间

欠款

原因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1 马玉明 1,000.00 9.09% 1,000.00 28.39% 2018

2 王晶 10,000.00 90.91%

3
兰州市汇爱日间照料

中心
2,522.36 71.61% 2019

合 计 11,000.00 100% 3,522.36 100% — ——

4、存货

（1）存货明细如下：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1．原材料

2．库存商品

3．接受捐赠物资

4．低值易耗品 2,900.00 2,900.00

合 计 2,900.00 0.00 0.00 2,900.00

5、应付账款

（1）应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末数 款项内容

1年以内

1-2年 25,881.70 学员押金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25,881.70

（2）应付账款主要客户：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付账款比例% 性质

1 学员押金 25,925.70 100.17%

2 陈琳明 -44.00 -0.17%

3

合 计 25,881.70 100%

6、预收账款

（1）预收账款账龄

账 龄 年末数 款项内容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14,200.00

合 计 14,200.00

（2）预收账款主要客户：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预收账款比例% 性质

①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14,200.00 100%

②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预收账款比例% 性质

③

合 计 14,200.00 100%

7、其他应付款

（1）其他应付款账龄

账 龄 年末数 款项内容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990.00 员工最后一小时捐赠款

合 计 990.00

（2）其他应付款主要客户：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其他应付款比例% 性质

1 员工捐赠款 990.00 100%

②

合 计 990.00 100%

8、净资产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账面余额

1、限定性净资产 85,416.34 114,580.69 -29,164.35

2、非限定性净资产 -16,226.99 165,355.06 149,128.07

合 计 69,189.35 165,355.06 114,580.69 119,963.72

9、捐赠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款 610,817.10 766,814.19

合 计 610,817.10 766,814.19

10、政府补助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资助收入 0.00 271,800.00

合 计 0.00 271,800.00

11、提供服务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提供服务收入 551,588.00 336,274.70

合 计 551,588.00 336,274.70

12、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其他 364.22 6,187.42

合 计 364.22 6,187.42

13、业务活动成本

14、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工资及福利 88,379.15 153,597.82

办公费 3,990.50 641.00

交通费 218.20 31.90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房租 85,000.00 52,600.00

工资 446,884.00 225,305.00

员工福利费 36,008.10 14,454.00

网络通讯 14,000.00 6,816.00

伙食费 52,954.61 43,764.55

生活用品 7,443.80 14,987.49

教学活动 101,044.30 87,475.40

交通费 601.00 2,642.80

宣传/倡导 72,767.64 631,277.29

保险费 90,312.90 68,648.38

水电费/取暖费 22,360.82 10,298.72

基建装修/维修 2,571.00 1,525.00

培训交流费 18,078.00 3,215.00

系统维护 280.00

医疗保健 25.50 154.40

合计 950,051.67 1,163,444.03



邮资费 1,053.00

养老医疗保险费 22,848.88

集团管理费 43,103.55

其他 2,350.00 220.00

合 计 161,943.28 154,490.72

15、筹资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手续费 45.78

合 计 0.00 45.78

16、其他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手续费 200.00

银行维护费

合 计 0.00 200.00

五、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服务中心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六、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服务中心无受托代理业务。

七、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服务中心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八、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服务中心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九、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服务中心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服务中心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一、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服务中心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二、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服务中心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上述二〇一九年度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

社会团体名称：（盖章）

社会团体法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2020 年 4 月 21 日 日期: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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